
沈阳市创业政策问答

一、政府重点扶持的自主创业人员范围有哪些？

凡是具有我市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的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

复转军人，新生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残疾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自主创业人员身份认定要件和认定部门？

1、失业人员
2、高校毕业生
3、科技人员
4、复转军人
5、新生劳动力
6、困难群体
7、残疾人
8、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个人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对象有哪些？

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高校毕

业生和刑释解教人员。

四、个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应具备哪些条件？

1、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人员，必须在政府扶持对象范围内，并持有相关的身份
证明等材料。

2、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人员所创办的企业，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办理营业
执照和税务登记手续，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

3、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很稳定的经营项目，拟申请贷款项目的可能性分析，项
目实施计划和还款计划。

4、提供必要的反担保措施。
五、个人小额担保贷款的贷款额度是多少？

个人贷款额度一般为 5万元，最高不超过八万元。对高校毕业生从事高新科技领
域的，最高贷款额度为 10万元。
六、政府对使用小额担保贷款有哪些？

1、家庭手工业。
2、种植业
3、养殖业
4、修理修配
5、图书借阅
6、旅店服务
7、餐饮服务
8、洗染缝补
9、复印打字
10、理发、美发
11、小饭桌
12、搬家服务



13、钟点服务
14、小卖部
15、家政服务
16、社区卫生保洁服务
17、社区商业服务网点
18、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19、婴儿看护和教育服务
20、残疾儿童教育训练和寄托服务
21、养老服务
22、中介服务
23、咨询服务
24、病人看护
25、幼儿和学生接送服务
八、我市增加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具体有哪些？

1、物业维修
2、零售配送
3、文体服务
4、租赁服务
5、代办服务
九、个人申请办理小额担保贷款应具备的反担保条件？

申请办理小额担保贷款必备的条件是提供必要的反担保。包括有固定住所，固定

收入和固定工作岗位的第三方个人信用担保。有价证券质押或不动产抵押等、

十、个人申请办理小额担保贷款程序？

1、贷款申请人像户口所在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并且提交
相关资料。

2、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资格认定，并出具认定证明，同时，对申
请项目性质和参政贴息比例进行审核。

3、贷款申请人应该在经办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经办银行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时间
将款项划入该账户。

十一、劳动密集型企业性质认定条件。

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较

低的企业，一般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贸餐饮业，文教卫极

其他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十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身板小额担保贷款的贴息认定条件和额度。

十三、当年新招用复合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

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

额度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由财政部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 50%给与贴息。.
十四、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身板小额担保贷款办理流程。

企业申请，中小企业局认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市担保机构担保。

经办银行审核贷。

十五、政府对创业者给与一次性创业补贴的对象有哪些。

在我市辖区内，具有沈阳市常住户口的在领失业保险人员，军队退役军人，零就

业家庭成员，城乡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



十六、军队退役的创业者怎么申领创业补贴

创业者本人持《营业执照》 地税部门提供完税证明或减免税批件，《身份证》师

级以上部队颁发的转业，复原证件。到户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

办理一次性创业补贴手续。

十七，创业者申请办理创业补贴程序有哪些。

1、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申请人所提供的要件进行审核。对符合政策
规定的申领补贴的人员，免费为其提供《沈阳市自主创业者补贴资金申请表》。

2、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审批后的创业补贴情况进行汇总，每月送同
级别财务部门复核。并且像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创业补贴资金。

3、创业补贴资金由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街道或者乡镇顺序制表，由
申请人本人签字盖章后领取。

十八、无《再就业优惠证》的创业者税费补贴程序。

1、创业者创业一年后，凭借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地
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有效票据及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有效票据。

2、创业者持街道或乡镇初审后的《创业人员水费补贴申请表》、身份证、本人身
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和地税基层局提供完税证明，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由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发放。

3、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半年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送当
地税费补贴申请合身材料和统计财政拨款凭证，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汇总

后，向市财政申请税费补贴市补贴资金部分。

十九、认定创业带头人的条件有哪些。

1、创业者必须是符合政府政策培育扶持的范围。
2、创业者所创办的企业，必须在法律法规许可行行业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创办的时间在认定期限的 36个月内。
3、创业者所创办的企业，必须吸纳三个以上的政府扶持的各类失业人员就业，
并且每年吸纳安置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

4、创业者拥护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章纳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有
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有比较突出的事迹，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5、创业者在本地区创业群体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为本地区的就业创业工作
做出一定贡献。

二十、认定创业带头人的程序有哪些。

1、创业者需要携带相关要件，到本人户口所在社区社会保障服务机构，或者企
业所在地社区提交创业带头人书面申请材料。

2、街道或者乡镇没有设置社区的创业者，可直接到本人户口所在地或者企业所
在地的乡镇社会保障机构办理申请手续。

3、区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其上报的材料进行核审。
4、市直相关部门，社团组织培育和扶持的创业者，可直接携相关要件到市直相
关部门，社团组织申请办理创业带头人认定手续。

5、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符合创业带头人条件的进行认定。
6、对对纳入我市培育和扶持创业带头人范围的创业者，符合申报省级创业带头
人条件的。将有关资料上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纳入省重点培育和

扶持范围。

二十一、



1、对纳入省重点培育和扶持的创业带头人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年度考核。
2、经认定的创业带头人企业，享受各项创业扶持优惠政策。
3、提高创业企业营业税收起征点。降低创业企业税收门槛。将营业税按照月纳
税的起征点由月营业额 2000元提高至 5000元。
4、创业带头人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 3年内。
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的事业型收费。

5、创业带头人企业吸纳失业人员，并且与之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对缴纳
的基本养老，失业和基本医疗保险费企业承担部分，按照 缴谁谁补 的原则，三

年内分别由区县财政给与补贴。

6、通过采取社会招标和政府购买等办法，广泛征集有实用性，开发性，风险小，
见效快的创业项目。在充分论证，评估的基础上，为创业者提供创业项目的支持。

二十二、创业带头人企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的要件。

1、经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扶持单位社会保险补助申请表》
2、经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沈阳市创业带头人认定表》
3、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4、创业带头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5、创业扶持单位安置的失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和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6、创业扶持单位安置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7、创业扶持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凭证复印件。
二十三、商贸服务型企业可以享受哪些扶持政策？

1、对商贸企业，服务性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
有的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当年新招用持有《再就

业优惠证》人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2、对商贸服务型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企业所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部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二十四、就业苦难人员范围有哪些。

就业苦难人员是指因为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以

及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

二十五、就业困难人员的身份如何认定。

1、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凭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零就业家庭认
定证明

2、4050 人员。凭借本人《身份证》机《辽宁省就业和失业登记表》。
3、登记失业人员中距离退休年龄五年以内的人员，凭本人身份证及辽宁省就业
失业登记证。

4、城乡低保户和边缘户，凭低保金领取证和边缘户救助证。
5、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失业人员，凭借本人身份证及辽宁省就业和失业登记证，
残疾人证。

6、失业状态的残疾人
7、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军人配偶，烈属，单亲抚养未成年人者。
二十六、商贸服务性企业申请保险补贴的要件。

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的补贴，按照企业新增岗位中新招用的就业困难人

员实际工资总额缴费基数的缴费金额为补贴标准。

二十七

1、商贸服务型企业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申请报告。



2、商贸服务型企业新增岗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资金补贴申请表。
3、商贸服务性企业申请社会保险资金补贴明细表。
4、商贸服务性企业新增岗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名册。
5、新招用失业人员持有的就业困难证明
6、企业与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
7、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记录
8、辽宁省地方水费综合申报表。
9、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缴核定表。
10、企业个人账户记实报表。
11、企业工资支付凭证
12、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二十八、商贸服务型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发放程序。

社会保险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企业报送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材料审核汇总后，向同级

财政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同级财政部门核拨社会保险补贴经费后，并由市、

区两级人力资源和保障部门分别拨付给企业。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